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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员工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作为湖北江瀚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瀚新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江瀚新材对员工提供财务资助的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被资助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1）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2）工

作年限满一年；（3）本人及家庭成员没有尚未偿还的公司借款；（4）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5）不属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

规定的关联方。 

二、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建立总额度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员工借款池，以有息借款方式向有购房或紧急资金需求的员工提供财务资助，

个人借款额度上限为借款人最近一年税前收入的 1.5 倍且不超过 30 万元。具体事

宜以《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借款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员工借款

管理制度》”）规定为准。 

（二）借款用途 

被资助对象借款目的仅限于以下用途：（1）员工本人在工作地及周边购买自

住房，包括归还银行购房贷款及支付购房首付款；（2）员工本人或其直系亲属发

生重大疾病、事故等方面的紧急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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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款期限 

员工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5 年。 

（四）借款利息 

公司提供有息借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具

体以借款协议为准。 

（五）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

成关联交易。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包括： 

1、额度限制。公司制定了员工借款总额和个人借款额度，总额度上限为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个人借款额度上限为借

款人最近一年税前收入的 1.5 倍且不超过 30 万元，风险敞口较小，如产生坏账对

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2、资格审查。公司根据《员工借款管理制度》对借款人进行资格审查，确认

其系基于合理资金需求提出借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薪酬扣减。公司与借款人在财务资助协议中约定，可在其薪酬中分期扣减，

直至还清全部借款。 

4、借款人如在还款期限内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

员工单方面提出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满不再续订、因员工个人原因导

致公司提出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双方协商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员工退休等），应

在办理离职手续前清偿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 

四、相关审批程序与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员工借款管理制度>并

对员工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本次为员工提供资助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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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有息借款方式向有购房或紧急资金需求的员工提供财务资助，个人借款额

度上限为借款人最近一年税前收入的 1.5 倍且不超过 30万元。 

公司向有需要的员工提供购房及紧急资金周转借款，可以帮助员工解决困难，

提升员工忠诚度和企业凝聚力，更好的吸引和留住人才，有利于公司发展。本次财

务资助总体金额相对较小，并实施了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风险可控。本次财务资

助对象不涉及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财

务资助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不涉及关联交易，且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决策权限和程序合法合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以此损害公司利益，也不存在任

何经营异常的迹象。监事会对该事项无异议，我们将持续保持对财务资助及其他重

大事项的关注，切实保护公司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可以帮助公司吸引和留住人才，对公司发展

有益；财务资助对象不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方，不构成关联交易；

财务资助对象具备还款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

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对员工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

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为员工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为员工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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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江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员工

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李  宁 张铁柱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